
八议成制于汉论考

龙 大 轩 

内容提要：法律史学界通说认为八议制度始于曹魏。但经深入挖掘、分析史料后可以发

现：从周之八辟到汉之八议的名称变化，表明了一种新的法律制度在汉代萌生；在两汉

法律遗存中能够寻找到八议的大部分内容；在汉代司法活动中，八议也已成为断案议罪

必须遵循的法律准据。以此可证，八议制度的确立时间当在汉代。

关键词：八议　律令　汉魏律

八议是中国古代法律中关于某些官僚贵族犯罪减免刑罚的制度。《唐律·名例》云：“八议：

一曰议亲，二曰议故，三曰议贤，四曰议能，五曰议功，六曰议贵，七曰议勤，八曰议宾。”我

国法史学界通行看法认为，该制始于曹魏，历隋唐以迄宋明，一以贯之，至清则名存实亡。清末

修订 《大清新刑律》时旁采欧陆立法体例，终废此制。

治史之学，首重时间。时间一错，全盘皆误。八议制度最早确立于曹魏的观点，实为对历史

的误读。然当代高等法学教育中的中国法制史，皆作如是教，皆作如是学。以讹传讹，流害不

止，此种状况亟需辨正。

笔者综罗史料，详加比对，发现八议并非始于曹魏，早在汉朝就已被确立为系统的法律制

度。现特就其立法时间辟文以拨正。

一、八议成制于曹魏之观点述评

法史学界通说八议始于曹魏的看法，源于千余年前的 《唐六典》。该书卷六注文称：“是八议

入律，始于魏也。”后人因袭其说，逐渐形成统一认识，认为八议制度最早是在曹魏 《新律》中

确立的。

比如，当代著名法学家张晋藩先生指出：“‘八议’的规定最早见于曹魏律。”〔１〕苏亦工先生

亦指出：“终两汉之世，八议之说始终未能得到立法的肯定，直到曹魏修律时，才将八议纳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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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藩、林中、王志刚：《中国刑法史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２３页。张晋藩先生主编的 《中国法制

史》一书也认为：“魏明帝定魏律，以周礼之 ‘八辟’为依据，规定了 ‘八议’制度。”该书由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２年出

版，见第１８１页。此后该书于１９８９年由法律出版社再版，仍持此观点。



律，形成制度。”〔２〕另有学者说得更加绝对，认为 “曹魏首次将 ‘八议’制度正式列入法典之

中。”当今法史学界，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３〕

须知汉魏法律形式呈多样化，除 “律”以外，还有大量的 “令”、“科”、“比”，以及法律解

释 “律章句”等，都具有法律效力。八议入律可以成为律中立法；八议不入律而入于令、比、律

章句等，同样可以被认为是确立为法律制度。故入律之说，旨在强调八议成为律中立法，并不排

除八议成为其他法律形式中立法内容的可能。恪遵 《唐六典》之义，只能得出曹魏以前之律典中

无八议的结论，无法得出曹魏以前律外其他法律形式中也没有八议的结论。

笔者认为，八议形成系统的法律制度实始于汉。汉代法律体系包括律、令、科、比、品、

式、律章句等，可以统称为 “汉法”，单纯用于 “正罪定刑”的 “律”只是 “汉法”中的一种。

虽然我们在汉代律典中很难找到关于八议的全面记载，但在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形式中，却能屡屡

见到八议的遗存。细加整理、分析，便能看到汉代已有完整的八议制度。以下将次第展开论证。

二、八议是汉代出现的法律制度

《唐律·名例》云：“今之八议，周之八辟也。”可见八议源于八辟。然名称不同，所透射的

历史信息亦不同。八辟名号行于周，至战国秦而废。八议概念则见于汉，表明一种旧制度以新

名、新貌、新内容而获得新生。

（一）八辟为周代旧制

八辟为周代礼制。《周礼·小司寇》云：“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

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

之辟。”按郑玄之注，“辟”即 “法”；“丽”为 “附”之义。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这八种人物犯罪，

因 “轻重不在刑书”，〔４〕故惩治其罪的方法即八辟，附在 “邦法”之后，同具法律效力。一旦他

们有所犯，将由小司寇临时议论决定处以什么样的刑罚，一般都会作相应的减免。此为周代对贵

族处罚之制度。

自西周而入春秋，时局动荡，“礼崩乐坏”，统一的礼制秩序遭到破坏，各国新兴贵族要求取

消旧贵族在法律上的特权，八辟之制被撼动。及至战国，各国纷纷变法，莫不照顾新兴势力的利

益需求而削弱旧贵族之特权。商鞅为秦国订立 《秦律》，贯彻 “刑无等级”的思想，对贵族犯罪，

不再予以优容宽大，八辟之制被废除。正如程树德先生所指出：“按八议之制，见于 《周礼》，至

秦而废。”〔５〕程氏此言 《周礼》之八议实则为八辟。

（二）八议乃汉代新制

到了汉朝，八议之说频繁出现。笔者综罗汉史资料，发现汉代人直接称述八议的记载共有１０

处，现列下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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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一凡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甲编第七卷， 《历代法制考·清代法制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

５１３页。

王菲：《中国法制史》，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１４页。另，宁汉林、魏克家等人认为：“这说明汉律中无八

议制度的规定。……迄曹魏时期，在刑律中恢复了八议制度。”见宁汉林等： 《中国刑法简史》，中国检察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８３页；郑秦认为：“但在司法上援引 ‘八议’之说，始见于曹魏时期。”郑秦：《中国法制史》，法律

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１页；薛梅卿、江兴国等认为：“汉代有类似 ‘八议’性质的 ‘上请’之制，但当时尚十分简

略。‘八议’之法正式订入律典，并法定化、制度化与系统化，开始于曹魏时期。”见薛梅卿等：《中国法制史》，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４１页。如此种种，都表达了汉朝无八议，曹魏始有八议制度的观点。

《礼记·曲礼上》郑玄注。

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版，第９７页。



序号 人物 年代 内容 出处

１ 班固 ３２－９２ 《周官》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 《汉书·刑法志》

２ 王符 约８５－１６２
是故 《周官》差八议之辟，此先王所以整万民

而致时雍也。
《潜夫论·述赦》

３ 马融 ７９－１６６ 谓在八议，君不忍刑，宥之以远。
《史记·五帝本纪》

《集解》引马融曰

４ 郑玄 １２７－２００
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

刑书。
《礼记·曲礼上》郑玄注

５ 张逸 ？－１９３ 其有罪则以八议议其轻重耳。
《礼记·曲礼上》孔颖达

疏引张逸云

６ 汉安帝 １０７－１２５在位
朕览八辟之议，不忍致之于理。其贬 （刘苌）

为临湖侯。

《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

·乐成靖王党传》

７ 盖勋 中平元年１８４ 吾以子罪在八议，故为子言。吾岂卖评哉。
《后汉书·盖勋传》注引

晋司马彪 《续汉书》

８ 蔡邕 １３２－１９２
（陈球）父病去官，居家半年，以授廷尉，八议

萛□□无?民，乃迁卫尉，遂作司空。

（宋）容迈 《隶释》卷一

 《陈球后碑》

９ 申屠蟠
卒于１９０年后，

年７４岁

假玉不值明时，尚望追旌闾墓，显异后嗣，况

事在清听，不加八议，哀矜之贷，诚为朝廷

痛之。

《太平御览》卷四四一，

《人事部·贞女下》引杜

预 《女记》曰

１０ 应劭 ？－２０４
陈忠 （？－１２６年）不详制刑之本，而信一时之

仁，遂广引八议求生之端。
《后汉书·应劭传》

上述资料显示，公元一、二、三世纪的汉朝人都提到了八议，当是汉代已形成了这样的法律

制度。理由如下：

首先，从逻辑上看。概念是用以名物的，八议作为汉代出现的新概念，当是针对此一时期新

出现的事物或制度而言的，不可能没有相应的对象而凭空冒出一个新概念。当然也不排除八议是

对故有学说进行承袭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一定非要生活中有相应的制度才会有相应的称

谓。然考诸历史，可知八议之前身乃周代八辟。如果是一成不变地照搬，当继续称八辟更符合逻

辑，而事实是此时已改称八议，故八议之于八辟是不同的。

察考相关记载可知，二者不但名称不同，在具体内容和程序设置上也是有区别的。从程序设

置来剖析，八辟重在 “辟”，即偏重刑罚；八议重在 “议”，则偏重程序。 《说文》云： “辟，法

也。从卩、从辛，节制其罪也。”结合 《周礼·秋官·小司寇》的记载可知，贵族犯罪虽然法律

无明文规定，但仍然有八种惩治其罪的方法即八辟，小司寇自行议定后，即可施以刑罚。而八议

是指八种官僚贵族犯罪，有司不能径行裁夺，而要奏请公卿大臣群议如何定罪量刑，议的结论最

后还要奏请皇帝决定。对这种程序设置上的区别，已故著名法学家董康先生已经注意到。他指

出：“八辟，即唐律之八议，次序微有变更。……而唐律之应议者，死罪则援引条文，止云应拟

死罪，不明定其为斩为绞”，再交由大臣群议，皇帝裁夺；“周代法制，较后代简略，推本经 ‘丽

邦法附刑罚’之意，是议定之后，加以刑罚，议之特权，操于小司寇。”〔６〕由此可以看到两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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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董康：《春秋刑制考》“八辟”条，收入何勤华、魏琼编：《董康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５５页。



差异。正因其有不同，进而可以推断，应当是汉代生活中有了不同于周之八辟的新制出现，在语

词概念上才出现八议的说法。

其次，汉儒所称周之八议当是用汉代新制代称旧制。上表所列十则资料，皆东汉人称述八议

之语。奇怪的是，东汉前从未见直呼八议之名的情形。到了公元一、二、三世纪，八议的说法频

繁出现绝非偶然，必然是生活中有了八议这一新制度，儒生借其名以代称周代旧制罢了。

此一推想还能得到印证。郑玄在为 《礼记》中 “刑不上大夫”一语作注时，使用了八议之

名，谓 “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７〕郑玄为东汉著名经学家，其主要

学术成果是对儒家经典进行注解，其方法是引用汉代律令制度为儒经中的相关内容作注，史称

“引律注经”。其所称引的八议，当非周之八辟。若是周之八辟，依其治学严谨之风格，当照抄其

字即可，不可能擅自改作新名；应当是现实律令中已有八议的制度，且其又是源自周代八辟，故

引其名以证周制。

第三，从表上所列的后五条材料更能看出，八议在汉代是可以运用的，绝不仅仅是空文。从

汉安帝、盖勋、蔡邕、申屠蟠到应劭所说之言，都是当时八议的运用问题。以下仅以蔡邕的 《陈

球后碑》作一个实证分析 （《陈球后碑》系指刻于陈球墓碑阴背面的文字）。

陈球在汉灵帝时曾任廷尉，乃汉时最高审判官。 《陈球后碑》称其 “父病去官，居家半年，

以授廷尉，八议萛□□无?民，乃迁卫尉，遂作司空。”碑文中明确出现了八议二字，遗憾的是

“萛”字后缺两字，难以确知其意。凡碑文之言，当是对死者盖棺定论之语，所述所涉，必是冢

中人亲历亲为之事，而绝非他人它事。藉以推断，八议使用在此，无外乎两种情况：要么是陈球

曾因犯案而在定罪量刑时享受过八议的法律照顾，要么是陈球作廷尉时曾运用八议来解决案件。

参考 《后汉书》本传，陈球在建宁年间 （１６８—１７１），“迁南阳太守，以纠举豪右，为仇家所谤，

徵诣廷尉抵罪。会赦，归家。”这说明他确曾受谤涉案被问罪，后来被免了刑，此八议之运用很

可能是前一种情况。但无论是哪种情况，皆可证八议在此时已成为现实中的法律制度。

（三）为何汉代不称八辟而称八议

八议与八辟之渊源脉落十分明显，已为史家所定论。既然八议是对八辟的沿袭承继，为何不

照搬其名而要另作新名？这恐怕与汉代的政治风气有关。汉之国事，多议而后行，故前三史中，

常见 “朝议”、“廷议”、“驳议”、“下公卿议”、“列侯吏二千石议”等记载。洪迈 《容斋随笔》卷

二 《汉采众议》中列举了汉朝八次重要的议事活动，最后认为：“此八事者，所系利害甚大，一

时公卿百官既同定议矣。……每事皆能如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文心雕龙》亦称：“迄至有汉，

始立驳议。……蔼蔼之士，发言盈庭。”〔８〕汉代议事之盛况，跃然纸上。

两汉重议，以帮助其合理决策，已成为一种治理风尚。此风及于法制建设，出现八议这样的

法律制度，或者将这样的法律制度叫做八议也就顺理成章。早在西汉前期，就有用 “议”的方法

处理案件的实例。淮南厉王刘长系汉高祖刘邦少子，于文帝六年 （公元前１７４年）谋反，被有司

定处弃市之刑。文帝制曰：“朕不忍置法于王，其与列侯吏二千石议。”议后，赦刘长死罪，废其

王位，移居蜀地。〔９〕此 “议”，史家吴恂认为就是八议。〔１０〕刘长能通过议罪免去死刑，即为适

用八议之结果。又如 《汉书·东方朔传》载：“隆虑公主子昭平君醉杀主傅，系狱内官，以公主

子，廷尉上请请论。”论者，议也，此又一议罪减刑之例。前已言及 “八辟重在辟，即偏重刑罚；

·２８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７〕

〔８〕

〔９〕

〔１０〕

《礼记·曲礼上》郑玄注。

（宋）李窻等编：《太平御览 （五）》卷五九五，《文部·议》引 《文心雕龙》，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８３页。

《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吴恂在 《汉书注商》的案语中说：“吏二千石，盖统九卿等而言，安有朝廷八议而使郡守与之，王说非是。”该书为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见第１１５页。



八议重在议，则偏重程序”，这种表面的语词区别，反映了深层次的法律演化。盖人类文明愈进

步，就愈重视用严格的程序来体达正义。八议之出现正是中华法制文明进化的必然结果。

三、汉代诸种法律中的八议遗存

如果说用八辟到八议的名称变化来证明八议为汉制的观点尚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话，那么，若

能在汉代法律中寻找到八议的具体内容，则可使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的支撑。现收集散见于汉法

中八议的各种 “议”法，通过归纳分析，观察其在汉代法律中是如何被确立为系统制度的。

（一）议功、议亲

张家山汉简 《具律》有下述三条材料：

“上造、上造妻以上，及内公孙、外公孙、内公耳玄孙有罪，其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耐为

鬼薪白粲。（八二）

公士、共士妻□□及行年七十以上，若年不盈十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八三）

吕宣王内孙、外孙、内耳孙玄孙，诸侯王子、内孙耳孙、彻侯子、内孙有罪，如上造、上造

妻以上。（八五）”〔１１〕

汉简的记载与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以互证。公元前１９４年，汉惠帝即位，赐令：“上造以上及

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１２〕刑指肉刑，城旦舂为四岁刑。耐

为剃掉鬓发、胡须，是判处劳役刑时并处的附加刑，又叫 “完”刑；鬼薪、白粲皆三岁刑。可见

汉代的律、令中，均有关于议罪减刑的规定。享受议罪减刑特权的人，如其有罪应判处肉刑或四

岁刑，应减为三岁刑、并处耐刑。

对汉简 《具律》中的条文，曹旅宁先生认为其 “可看作 ‘八议’制度的早期形态”。〔１３〕参考

汉人应劭对惠帝令文的注释： “今以上造有功劳，内外孙有骨血属 ，施德布惠，故事从其轻

也。”笔者以为，上述律令规定的议罪减刑对象有两类：一是 “功”，即 “上造以上”。汉爵位二

十等，第二等为上造。〔１４〕二是 “亲”，即 “内外孙”等有血缘亲情者，其范围为 “内外公孙谓王

侯内外孙也。耳孙者，玄孙之子也。言其曾高益远，但耳闻之也。”〔１５〕

此系律、令中所见议亲、议功之制。

（二）议亲、议贤、议贵

这三种议的对象，见于东汉初年经学家郑众 （又称 “郑司农”，？－公元８３年）的经注。他

在为 《周礼》“八辟”作注时说，周之 “议亲之辟”中的 “亲”，相当于汉代的 “宗室”，即皇亲；

“议贤之辟”中的 “贤”，相当于汉代 “廉吏”；“议贵之辟”中的 “贵”，相当于汉代 “墨绶”以

上的官吏。〔１６〕郑众在这里称述的 “亲”、“贤”、“贵”，当为汉代法律中的规定，而非 《周礼》中

的概念转述。贾公彦作疏时说得很清楚：“先郑 （指郑众）推引汉法墨绶为贵，若据周，大夫以

上皆贵也。墨绶者，汉法。丞相，中二千石，金印紫绶；御史大夫，二千石，银印黄绶；县令，

六百石，铜印墨绶是也。”〔１７〕也即是说，依周礼，大夫以上的贵族为 “贵”；按汉法，墨绶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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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４５页。

《汉书·惠帝纪》

曹旅宁：《张家山汉律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第９７页。

颜师古注曰：“上造，第二爵名也。”自此往上为簪袅、不更、大夫等，直至关内侯、彻侯，共二十等。见 《汉书·

惠帝纪》颜师古注。

《汉书·惠帝纪》应劭注。

《周礼·秋官·小司寇》郑玄注引。

同上，贾公彦疏。



的官吏为 “贵”，其范围包括县令、御史大夫、丞相等。且贾氏两次明确指出，此 “贵”为 “汉

法”之规定。

至于 “亲”、“贤”两议的对象，贾氏虽未明说郑众也是 “推引汉法”以注 “八辟”经义，然

依其注疏体裁 （相同的并列对象，只疏其一，余可推知），可以断定，郑众所言 “宗室”、“廉吏”

仍然是汉法所定的 “亲”、“贤”之范围。〔１８〕

（三）议贤、议能

许慎在 《说文解字》中提到过 “议贤”、“议能”。“罢，遣有睾也，从网能。网，睾网也。言

有贤能而入网，即贳遣之。《周礼》曰议能之辟是也。”〔１９〕说明汉代有 “罢”这个字，专门用来

表示 “贤能”之士犯罪而予以宽宥之意。佐以同时代人之论述，郑玄云：“贤者，有德行者。能

者，有道艺者。……郑司农云：‘兴贤者，谓若今举孝廉；兴能者，谓若今举茂才’。”〔２０〕可以看

出，此时八议中 “贤”、“能”这些概念，已有了比较明确的内涵。文化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据

许氏此语推测，应该是汉代政治法制生活中有了 “议贤”、“议能”的制度，才在文化上出现专门

的字词；有了这专用的 “罢”字，文字学家才有为其作注的必要。

此为文字学中的 “议贤”、“议能”之词，所表达的应是汉代法律中的制度。

（四）议勤

笔者遍查汉史资料，虽未发现关于议勤的律令规定，却得相关案例一则。伏波将军马援死

后，有人向皇帝上书陷害他，致使家人不敢将其归葬 “旧茔”。前云阳令同郡朱勃深感不平，诣

阙上书历数马援功劳，“惟 （马）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卒遇三夫之言，横被诬

罔之谗，家属杜门，葬不归墓。……若援，所谓以死勤事者也。愿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绝宜续，

以厌海内之望。”〔２１〕

汉代多有 “下公卿、朝臣议”的现象。此处所谓 “愿下公卿平援功罪”，“平”通 “评”，即

“议”之意也，可见朱勃是希望朝廷启动 “议”的程序来善处马援案，其依据就是马援是 “以死

勤事者”。将此类案件归入议勤之列，可从 《三国志·杜恕传》的记载得到旁证。幽州刺史杜恕

被征北将军程喜弹劾，“下廷尉，当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为庶人，徙章武郡，是岁嘉平元年

（２４９年）。”此处之 “以父畿勤事水死”，后世史家都是作为 “议勤”来看待的。前后两案所用术

语相同，在魏为 “议勤”，在汉亦当为 “议勤”也。由此可见汉代是存在 “议勤”的。

综上，亲、贤、能、功、贵、勤六议，俱可在汉法中寻得遗存。除亲、功两议确知其为律、

令中规定外，其它则不知其为律为令，或为科为比？抑或为律章句？然无论其是律、令、科、比

中的规定，还是律章句中的规定，均可统揽于汉代法律体系之内。

八议中已有六议见于汉法，其余故、宾二者，虽难以觅见确凿之记载，但可从汉末律家应劭

的一句话得到补证。他说：“夫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岂有次、玉之科哉？”〔２２〕其言表明，汉代法

律已划定了这八种人物的具体范围。在其范围内的人，当享受议罪减刑的特权；不在其范围，则

严格依法定罪量刑。以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证明，八议之法在汉代已经开始，且已形成较为系统

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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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沈家本先生认为：郑众所言即汉时议亲、议贤、议贵， “是 《汉律》有此三者而无余五者，不尽用 《周官》八议之

法。”惜其未作深究。见 （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明律目笺一·八议》引 《东华录》，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

１７９０页。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段注》，成都古籍书店１９８１年影印版，第３７８页。

《周礼·地官司徒》郑玄注。

《后汉书·马援传》

《后汉书·应劭传》



四、汉代司法中适用八议的案例

如果说名称的变化、法律之遗存，还不能完全说明八议在汉代已经法制化的话，那么，法律

实践中对八议的运用，则足可作全面的证明。无法想象，一个在司法中反复适用的制度，而在立

法中没有规定。根据笔者掌握的史料进行统计，汉代具体适用八议的案例有四个。兹逐一析之。

案例一：兄母代死案

汉安帝时，河间人尹次、颖川人史玉，皆坐杀人罪当死。尹兄初和玉母浑氏并诣官曹求代其

命，因缢而物故。尚书陈忠以罪疑从轻，议活次、玉。应劭后追驳曰：“陈忠不详制刑之本，而

信一时之仁，遂广引八议求生之端。夫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岂有次、玉之科哉？……败法乱政，

悔其可追。”〔２３〕

陈忠 “明习法律”，永初 （公元１０７年－１１３年）年间，居三公曹。在处理尹次、史玉案时，

“议活次、玉”。后来应劭批驳陈忠做得不对，认为尹次、史玉二人，不属于 “亲故贤能功贵勤

宾”中的任何一科，不得减轻刑罚。而陈忠明知其不属于八议人物，却为其开脱死罪，等于 “败

法乱政”。换个角度思考，如果尹次、史玉属于八议之中某一科，则陈忠就不是 “败法”，而是依

法办案了。这里的 “法”字，至为关键。所败何法？所守何法？八议之法也。由此可证，由安帝

到应劭生活的灵、献帝时期，汉法中肯定已有了全面规定八议制度的 “法”。

案例二：刘苌不道案

安帝时，刘苌为乐成王，到国后，“骄淫不法，愆过累积”，被冀州刺史与相国弹奏 “罪至不

道”。安帝诏曰：“苌有瞯其面，而放逸其心。知陵庙至重，承继有礼，不惟致敬之节，肃穆之

慎，乃敢擅损牺牲，不备絆芬。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出入颠覆，风淫于家，娉取人妻，馈遗婢

妾。殴击吏人，专己凶暴。愆罪莫大，甚可耻也。朕览八辟之议，不忍致之于理。其贬苌为临湖

侯。”〔２４〕按汉律有 “不道”罪，〔２５〕其法律后果为死刑。安帝诏令犹如今日之判决书，先历数其

坏礼教、淫人妻、殴吏人三大罪状，构成 “不道”是无疑问，然因有八议的法律依据，还是不能

判刘苌死刑，只得将其贬为临湖侯。

《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注引袁宏 《后汉纪》曰：“尚书侍郎冷宏议，以为自非圣人，不能

无过，故王太子生，为立贤师傅以训导之。是以目不见恶，耳不闻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终。

（刘）苌少长藩国，内无过庭之训，外无师傅之道，血气方刚，卒受荣爵，几微生过，遂陷不义。

臣闻周官议亲，貸愚见赦。苌不杀无辜，以谴呵为非，无赫赫大恶，可裁削夺损其租赋，令得改

过自新，革心向道。”此处将该案适用八议的具体名目说得更明确，指出其系议亲之例。

案例三：缑玉复仇案

顺帝时期，陈缑氏之大女缑玉，其夫之从母兄弟杀其父，缑玉乃为父报仇，杀死凶手，被官

府逮捕打入监狱，判处极刑。有名士申屠子龙者，缑玉同县人也，嘉其义勇，奏记于县曰：“伏

闻大女缑玉，为父报仇，狱已决，不胜感悼之情，敢陈所闻。……假玉不值明时，尚望追旌闾

墓，显异后嗣，况事在清听，不加八议，哀矜之贷，诚为朝廷痛之。”〔２６〕

申屠子龙即申屠蟠， 《后汉书》有传，生年不详，卒于董卓迁都长安 （１９０年）之后，终年

７４岁。其为大女缑玉上表陈情时，年仅１５岁。按时间推算，该案应该发生在公元１３０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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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同前引 〔２２〕。

《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乐成靖王党传》

《汉书·翟方进传》如淳注引汉律曰：“律，杀不辜一家三人为不道。”

同前引 〔８〕，《太平御览 （四）》卷四四一，《人事部·贞女下》引杜预 《女记》曰。



即汉顺帝时期。当时主管案件的是外黄令梁配，“欲论杀玉”。因申屠蟠以八议进谏，“配善其言，

乃为谳得减死论。乡人称美之。”〔２７〕此八议成功运用于司法之又一例证。

案例四：黄隽失期案

汉灵帝中平元年 （公元１８４年），黄巾军暴动，原武威太守酒泉黄隽被征发，“失期”，即没

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凉州刺史梁鹄欲奏诛黄隽，盖勋为言得免。隽以二十斤黄金相谢。盖勋辞

曰：“吾以子罪在八议，故为子言。吾岂卖评哉。”〔２８〕

盖勋为汉阳长史，以刚直有识著称，素孚众望。本案中，盖勋为犯有 “失期”罪的黄隽辩

护，其辩护的法定理由就是八议。秦法 “失期”当斩，汉是否袭秦此法不可考。然稽汉之 “军

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斩。”〔２９〕逗留行止在汉军法中叫 “逗桡”，〔３０〕罪轻于 “失期”，都要判腰

斩之刑；失期罪重，更是必死无疑。但因黄隽曾任太守之职，属于 “议贵”的范围，盖勋为之辩

护的法律依据又是八议，以故司法机关不得不采纳其意见，免去黄隽死刑。

以上四个案例，分布于汉安帝 （１０７—１２５）、顺帝 （１２６—１４４）到灵帝 （１６８—１８８）时期，

加上应劭 （？—２０４年）的评议，前后跨度几近百年，案件类型各有不同，但都适用了八议进行

处理。这就足以证明，汉代法律中确实已有八议制度，且成为司法机关必须遵循的准据。

藉上述论证考辨可知，《唐六典》称 “八议入律，始于魏”，依此仅仅可推出这样的结论：曹

魏以前的律典中没有八议的明确规定，但不能因此就说此前的法律中没有形成八议的制度。事实

上，汉代律典中已有八议之部分内容，律外诸如令、比、律章句等其他法律形式中已对八议做出

了较为系统的规定，而且司法活动中已较为广泛地运用八议的办法来处理案件。曹魏将八议写入

《新律》，正是对汉代既有制度的继承和肯定。因此，八议制度实始于汉。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犅犪狔犻，ａｓａｌｅｇａｌｒｕｌｅ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ｈａ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ｂｅｅｎ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ｏｂｅ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ｍａｄｅ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Ｃａｏ－ Ｗｅｉ．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ｏｆ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ｈａｔ犅犪狔犻ｗａｓｍａｄ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ｅａｒｌｙｉｎｔｈｅ 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Ｆｉｒｓｔｏｆａｌｌ，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犅犪狆犻ｈａｄｂｅ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ｔｈｅＺｈｏｕｄｙｎａｓｔｙ，ｉｔｗａｓａｂｏ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Ｗａｒｒ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ｎｅｗ

ｆｏｒｃｅ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ｄｅｍａｎｄｅｄ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ｙｏｗ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ｔｉｃｃｌａｓｓｂｅ

ａｂｏ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ｗａ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ａｔ犅犪狔犻ｗａｓｒｅｓｕｍｅｄａｓａ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ｑｕｏｔｅｄｌｅｇ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ｐｌａ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ｈａｎｄｅｄｄｏｗ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Ｅａ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ｗｅｃａｎｆｉｎｄ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ｏｆ犅犪狔犻．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

犅犪狔犻，ｗｈｅｎｅｉｇｈｔｋｉｎｄｓ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ａｃｒｉｍｅ，ｔｈｅ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ｄｅｃｉｄｅｄａｆｔｅｒ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ｏａｓｔｏｇｉｖｅｔｈｅｍ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ｅｎｉｅｎｃ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ｌｉｋｅ犑狌犾狏

ａｎｄ狋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狋犺犲犎犪狀犇狔狀犪狊狋狔，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ｂｙｃｉｔｉｎｇｌｅｇ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ｓｔｓ，ｗｅｃａｎｆｉｎｄ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ｃｏｐｅｏｆｔｈｅｅｉｇｈｔｋｉｎｄｓ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ｎｄ

ｈｏｗ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ｐｅｎａｌ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ｍ．Ｔｈｅｌａｓｔｐｏｉｎｔｉ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ｔｈｅ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ａ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ｔａｋｅｎ犅犪狔犻ａｓａｌｅｇ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ｎａｌｔｙ．

犓犲狔犠狅狉犱狊：犅犪狔犻，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ｏｒｄｉｎａｎｃｅｓ，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ｏｆＨａｎａｎｄＷ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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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后汉书·申屠蟠传》

《后汉书·盖勋传》注引司马彪 《续汉书》。

《汉书·韩安国传》如淳注引。

同上。应劭注曰：“逗，曲行避敌也；桡，顾望也。军法语也。”




